
关于对山东胜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5】第 240 号

山东胜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胜软科技）董事会、毕马威华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4 年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变更审计机构

你公司存在已委任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

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具体为：2025年 1 月 6 日你公司披露《变

更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公告》，将 2024年年度审计机构由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变更为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所）。2025 年 1

月 22 日，你公司披露前期差错更正公告，毕马威所为你公司出具了

关于前期差错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2025 年 3 月 13 日你公司披露《变更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公

告》，将 2024 年年度审计机构由毕马威所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所）。此外，根据你公司

公开披露信息，信永中和所 2024 年年报审计费为 40 万元，立信所

2023年年报审计费为 30万元，毕马威所 2024年年报审计收费为 30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 2024 年年审期间两次变更审计机构、接近年报披露期

临时更换审计机构的具体原因，你公司与毕马威所在已开展部分审计

工作的情况下，在会计、审计相关事项是否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如存

在，请详细说明相关分歧情况；

（2）说明更换审计机构为信永中和所后，审计费费用从 30 万元

提升至 40 万元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的情况；

（3）说明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在选择信永中和所的过程

中，对其专业胜任能力、诚信情况、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能力，尤其

是独立性方面等所采取的评估程序和结果，并说明相关程序是否充分

合规、结论是否审慎客观。

请毕马威所就辞任具体原因以及是否存在重大会计、审计意见分

歧等情况出具专项说明。

请信永中和所说明与前任会计师沟通情况，是否存在意见分歧；

说明审计工作开始的具体时间、所投入的人员数量及工时，是否有充

足的时间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2、关于应收账款、主要客户

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505.97万元，同比增长 4.69%。

2024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45,829.70 万元，占同期末总资产的比

例为 66.93%，较上年增长 27.60%。

报告期内，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第一大客户，公

司对其销售收入为 27,079.87 万元，占当年度收入的 51.57%；公司对



其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合计为 24,614.08

万元，占当期对其销售收入金额的 90.89%。

请你公司：

（1）说明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否与营业

收入增长相匹配，是否存在通过放宽信用政策来增加销售的情况，坏

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列示公司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的项目分类、

项目金额、收入确认情况以及未完工项目的进展情况，包括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业务模式、工期、完工进度、本期及累计确认收入、回款

情况、应收账款余额等；说明回款比例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收入确

认是否审慎；说明回款是否存在逾期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5 年 8月 21 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

商；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挂牌公司应当严格遵守保密

法律法规，在公开披露的回复文件中不得擅自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信

息，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不适宜公开的信息，可向我部申请

豁免披露。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5年 8月 7 日


